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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與與與 2004 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年立法會選舉有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

《《《《 2004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選舉程序選舉程序選舉程序 )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本文件載列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管會” )對委員於㆓零
零㆕年六月八日小組委員會會議就㆘列事宜的意見所作的回

應：

(a) ㆞方選區採取分散點票的擬議安排；及

(b ) 防止在投票間使用配備攝影功能的流動電話。

㆞方選區的分散點票安排㆞方選區的分散點票安排㆞方選區的分散點票安排㆞方選區的分散點票安排

2 . 在㆖次小組委員會會議㆗，雖然有數名委員對於分散點

算㆞方選區選票安排可能洩露個別投票站的選民選擇表示關

注，但大部分委員支持該項建議。為回應委員提出的關注，

部分委員建議選管會考慮將用以界定小投票站的 “200 名選
民 ”的設定提高。小投票站的選票須送往㆒個大點票站，與大
點票站的選票混合，然後才進行點票。

3 . 選管會早前已向委員解釋，選管會不認為投票保密性會

因分散點票安排而受到損害。不過，鑑於委員的關注，選管

會同意把“ 200 名選民”的設定提高至“ 500 名選民”。估計
在即將舉行的立法會選舉，登記選民㆟數少於 500 ㆟的投票
站約有 17 個。選管會認為把 17 個小投票站的投票箱送往大
點 票 站 所 涉 及 的 運 作 安 排 是 可 以 應 付 的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 2004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 (立法會 ) (修訂 )規例》
(“修訂規例” )，為提高小投票站登記選民㆟數的設定而訂
定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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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選民在投票間使用配備攝影功能的流動電話防止選民在投票間使用配備攝影功能的流動電話防止選民在投票間使用配備攝影功能的流動電話防止選民在投票間使用配備攝影功能的流動電話

關掉流動電話關掉流動電話關掉流動電話關掉流動電話

4 . 由於有委員關注到選民可能在投票間使用配備攝影功能

的流動電話，選管會在㆖次會議㆗建議在即將來臨的立法會

選舉，向所有選民發出指示，規定不論選民的流動電話是否

配備攝影功能，他們均必須在投票站內把流動電話關掉。委

員普遍並不反對該建議。為使執行㆖述措施具法律依據，選

管會建議在《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 ) (立法會 )規例》 (“規
例 ”)增設第 45(1)(aa)條。建議的字眼載於附件，法律草擬專
員可能會對有關字眼作進㆒步的修飾。

5. 為 配合 這項 措施 ，投票站 工作㆟ 員在向選民 發出 選票

時，會提醒他們關掉其流動電話。當局亦會在投票站張貼更

多顯眼的標示，以提醒選民有關規定。此外，我們會在投票

日之前宣傳這項新安排，以令選民知悉有關規定。

罰則罰則罰則罰則

6 . 在㆖次小組委員會會議㆗，委員建議增加規例第 45 條的
刑罰。現時任何㆟如違反規例第 45 條，㆒經定罪可處第 2 級
罰款 (即 5,000 元 )及監禁 3 個月。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條
例》第 7(5)條，選管會訂立的規例可規定任何㆟如違反該規
例㆗的任何規定或根據該規例作出的規定，即屬犯罪，㆒經

定罪，可處不超逾第 2 級的罰款 (即 5 ,000 元 )及監禁不超逾 6
個月。因此，現時規例第 45 條的罰款已是選管會所能施加的
最高罰款額。

7 . 選管會經考慮委員的意見後，建議把觸犯第 45(1)條 (例
如違反投票站工作㆟員的指示任由流動電話維持在開 狀態 )
和第 45(2)條 (即在並無有關㆟士的明示准許的情況㆘在投票
站內拍影片、拍照、錄音或錄影 )的監禁刑期由 3 個月增至 6
個月。選管會亦建議把觸犯特別與投票保密有關的規例，即

第 96 條，的監禁刑期由 3 個月增至 6 個月。第 96 條的罰款
水平將維持不變，即第 2 級 (即 5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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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提高刑罰除可起進㆒步阻嚇作用外，更可顯明選管會保

障投票保密的決心。我們將會就規例的條文提出相應的修訂

建議。

拆除投票間前面的布簾拆除投票間前面的布簾拆除投票間前面的布簾拆除投票間前面的布簾

9 . 為回應委員的關注，選管會在㆖次會議㆗建議拆除投票

間前面的布簾，以便投票站工作㆟員、候選㆟及其代理㆟可

觀察到選民在投票間的㆒般行為。在㆖次會議㆗，有數名委

員對㆖述建議有所保留，因投票保密可能受到損害。我們會

在㆞㆖劃㆖黃線，當有選民在投票間填劃選票時，其他選民

不得進入或停留在黃線範圍內，因此選管會認為該建議不會

損害投票的保密性。經考慮委員的意見後，選管會建議在㆒

般情況㆘應在投票間以外最少㆒米的㆞面㆖劃㆖黃線，如投

票站的布局容許的話，則會把距離延長至最多㆓米。

選舉事務處

㆓零零㆕年六月十六日

LL010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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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004 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程序選舉程序選舉程序選舉程序 ) (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立法會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第第第第 45 條條條條  (1)  及及及及  (2)  何種行為構成在投票站所犯的罪行何種行為構成在投票站所犯的罪行何種行為構成在投票站所犯的罪行何種行為構成在投票站所犯的罪行

(1 )  除第 (6)款另有規定外，任何㆟於投票日在投票站內違
反投票站主任選舉主任、 助理選舉主任、 投 票站主

任、副投票站主任或助理投票站主任或任何投票站㆟

員的指示而  –

(a )  與任何選民或獲授權代表通信息；或
(aa)  開著他所管有的流動電話或任由他所管有的流動

電話維持在開著狀態；或

(b )  使用流動電話、傳呼機或任何其他器材進行電子
通訊，

即屬犯罪。

(2 )  任何㆟於投票日在並無  –

(a )  以㆘的㆟的明示准許  –
( i )  投票站主任；或
( i i )  任何選管會成員；或

(b )   以㆘的㆟以書面作出的明示准許
 ( i )   使用有關投票站進行投票的選區或界別的選舉主
任；或

 ( i i )   (如有關投票站供進行選舉委員會選舉投票 )選舉
委員會選舉的選舉主任，

(b )  (如投票站是供有關選區或界別進行投票用 )有關選
區或界別的選舉主任以書面作出的明示准許，

而 的 情 況 ㆘ 在 有 關 投 票 站 內 拍 影 片 、 拍 照、錄音 或 錄

影，即屬犯罪。


